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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品牌建设共建共享“好品山东”的

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大力实施质量强区和品牌战略，科学构建品牌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鲁政字〔2021〕25号)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品牌建设共建共享“好品山东”的通知》(淄政办字〔2021〕97号)，结合我区实际，经区政府同意，现就加强品牌建设共建共享“好品山东”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施“好品山东”培育工程，科学构建品牌体系

各级各部门要把共建共享“好品山东”列入重点工作安排部署，重点围绕全区优势产业，大力实施品牌培育工程，着力打造特色区域品牌。将由国家和省组织并依据法律法规、政策和品牌建设及相应技术标准颁发、评定、认定的产品、工程、服务等领域的品牌，纳入“好品山东”品牌体系，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实施“好品山东”培育工程，实现品牌融合发展。到2025年，省长质量奖实现零的突破，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累计达到15家以上，“泰山品质”产品认证证书1张以上，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质量标杆企业分别新增3家、2家以上。（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等，各开发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下同）
    二、实施标准化战略，打造淄博特色标准体系

    围绕全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好品山东”标准、国际和国内先进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到2025年，在产品和服务提质增效方面制定企业和团体标准3项以上，引导“好品山东”品牌规范化、高端化发展，打造我区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好品山东”产业集群。（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等）
    三、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鼓励“好品山东”品牌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全员创新。大力培育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和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集聚区。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好品山东”企业海外研发、产品出口、品牌输出等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大“高精尖缺”人才引进力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占有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好品山东”品牌培育企业努力提升自身技术引领能力，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益生产等现代制造模式的运用，有效带动产业标准、产品、工艺及技术进步。到2025年，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区级全员创新企业20家。（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总工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等）
    四、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一站式服务”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加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序推进检验检测机构整合，提升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全区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检验检测能力提升，充分释放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到2025年，“好品山东”产品质量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科技局）

    五、加大培育力度，健全标杆推广体系
    建立“好品山东”品牌建设长效机制，坚持“规划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的工作思路，围绕农业、制造业、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旅游、新兴服务、医养健康等重点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好品山东”品牌。鼓励“好品山东”企业创新、开放发展，持续促进我区企业技术升级、标准升级、管理升级、产品升级、品牌升级，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认真总结、及时推广“好品山东”品牌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案例，树立品牌标杆，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好品山东”品牌建设。鼓励和引导专业机构为“好品山东”市场提供品牌创建、境外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国际认证等服务。到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顾客满意度分别稳定在85%、80%以上。（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等）
    六、创建“齐品淄博”品牌体系，擦亮城市公共品牌
建立健全“齐品淄博”品牌培育、运用、推广机制，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协同用力的良好格局，共同擦亮“齐品淄博”金字招牌。积极开展百年品牌培育，选树质量标杆，弘扬老品牌、做强大品牌、培育新品牌，提升品牌内涵，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支持“老字号”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努力推动品牌高端化，选树一批“淄博市质量领军企业”。加快构建以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为主体的农业品牌体系，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好品。到2025年，选树2家质量领军企业，力争培育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4个。（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等，各开发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共享共建“好品山东”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形成品牌培育合力，确保“好品山东”工作顺利推进。严格落实“好品山东”形象标识及使用管理制度要求，建立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联合管理、企业自律、市场监督的社会化管理模式。加大对“好品山东”品牌建设的宣传推介力度，展示“好品山东”品牌，树立“淄博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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